因公出访报告及相关材料提交

根据《黑龙江省因公临时出国（境）审核审批管理工作实施细则》（黑外委发〔2023〕3号）要求，厅级及以下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应在回国后1个月内，按以下规定完成材料报送。
一、报送材料内容
1.出访报告。报告应包含出访基本情况（邀请方、主要成员信息、访问时间、内容等）、出访取得的成果或达成的共识、回国后需要跟进落实的事项；
2.实际日程；
3.八项规定报告表。
[bookmark: _GoBack]二、签字要求
出访报告需由团长签字，实际日程、八项规定报告表需由团组所有成员签字。
三、报送形式与流程
请将上述三项纸质版材料及电子版刻盘后报送至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将对材料的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转报至省外办出国（境）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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